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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89 次會議議程 

壹、 確認本會第 88 次會議紀錄 

貳、 審查案 

案 由 臺中洲際棒球場甄選民間參與擴建整建暨營運案環境影響說明

書變更內容對照表(第 1 次) 

參、 臨時動議 

案 由 有關修訂「臺中市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應承諾事項」，提

請討論。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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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確認本會第 88 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 

第一案 臺中市西屯區中正段 228、235 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決議：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通過。 

(二) 「臺中市西屯區中正段 228、235 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增列公告事項如下： 

1.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臺中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3年 4月 11日中市環綜字第 10300367911

號公告審查結論執行。但開發單位事後變更開發計畫致開發行

為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時，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規定申請變更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始得進

行開發。 

2. 開發單位或其他單位於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基地範圍內進行

原開發行為以外之其他開發行為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

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

認定該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二案 中國醫藥大學水源段 245、282、282-2 地號土地新建大樓環境影響

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決議：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通過。 

(二) 醫院承諾敦親睦鄰項目，請持續實施。 

(三) 「中國醫藥大學水源段 245、282、282-2 地號土地新建大樓環境

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增列公告事項如下： 

1.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臺中

市政府 94 年 6 月 22 日府授環管字第 0940106739 號公告審查

結論執行。但開發單位事後變更開發計畫致開發行為符合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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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時，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申請變

更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始得進行開發。 

2. 開發單位或其他單位於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基地範圍內進行

原開發行為以外之其他開發行為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

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

認定該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案 

第一案 台肥遷建至臺中港營運投資計畫第六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決議： 

(一)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 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見，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

會確認，請開發單位將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見納入定稿。 

第二案 臺中市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決議： 

(一)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本案「同意增加飛灰熔

融處理方式無害化處理」；其他申請項目，請開發單位另提變更

文件另案申請。 

(二) 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見，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

會確認，請開發單位將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見納入定稿。 

貳、 審查案 

案 由 臺中洲際棒球場甄選民間參與擴建整建暨營運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

內容對照表(第 1 次) 

一、 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機關代表委員依「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下稱組織規程）第 9 條規定迴避審查及表決，本

案依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二、 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變更內容） 

（一） 建築量體：本次變更乃配合商城及附屬地下停車場之建照變更申請，

依建照各樓層使用空間與實際面積標示，將原四、五樓電影院移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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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樓，原六樓宴會廳取消，改回一般商場、電影院、辦公室及機電空間

使用，商場及附屬停車場之總樓地板面積由 174,655.96 m2 增至

175,222.87 m2，增加 566.91 m2。 

（二） 停車空間：變更後全區汽車停車位由 2,591 席增為 2,612 席（增加 21

席）、機車停車位由 4,112 席增為 4,129 席（增加 17 席）、小裝卸車 20

席及大裝卸 2 席。 

（三） 尖峰小時引進人口：商城營運期間平日尖峰引進人口數由 5,354 人/小

時降為 5,063 人/小時；假日尖峰引進人口數由 7,901 人/小時降為 7,456

人/小時。 

三、 法令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申請

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同法第 38 條規定，

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附變更內容

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一） 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

處理等級效率。 

說明： 

無涉及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 

（二） 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新或更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備，而產

能不變或產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加。 

說明： 

無涉及提昇產能或改變製程。 

（三） 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說明： 

無涉及環境監測計畫的變更。 

（四） 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

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

原審查結論。 

說明： 

無涉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

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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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說明： 

本次變更提出，係配合商城建照變更申請之實際各樓層面積與各

層空間使用內容的調整而提出，經評估，僅增加樓地板面積 566.91 m2

（增加 0.32 %），且停車位增加、尖峰小時來客人數減少、增加 19 棵

喬木植生等等，可降低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四、 111 年 8 月 29 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一） 本案建議審核修正通過，請開發單位於 111 年 9 月 29 日前依下列事項

補充、修正，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審查： 

1. 有關開挖面穩定性、結構安全及地下擋土支撐資料，請補充。 

2. 有關書件表 2-4 變更前後衍生人旅次量，請再予詳估並補正。 

3. 針對地下水補注，如有影響需作保護對策，請補充。 

4. 請以空間配置圖，表達變更前後停車位增減數量、動線配置及相對

位置，交通評估結果納入定稿附錄。 

5. 綠化面積及耐陰性樹種請補充說明。 

6.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見。 

（二） 請開發單位將審查意見回覆辦理情形，以表列方式對照說明，修正處

並註明頁碼。 

（三）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規定，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

未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

行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五、 開發單位函送補正資料已於 111年 9月 7 日轉送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

在案。 

六、 提案討論 

（一） 開發單位簡報。 

（二） 專案小組召集人（艾委員嘉銘）補充說明審議情形。 

（三） 主席諮詢委員意見。 

（四） 開發單位綜整回應。 

（五） 委員會審議（開發單位及旁聽人員離席）。 

（六） 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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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案 由 有關修訂「臺中市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應承諾事項」，提請討

論。 

一、 依據 111 年 5 月 12 日本會第 87 次會議決議辦理。第 87 次會議決議如下： 

（一） 第五條第九款酌作文字修正，2 小時/次修正為每 2 小時 1 次，避免誤

解。 

（二） 增訂第十二條條文「及新市區建設」等文字，以擴大適用範圍。 

（三） 第十八條不予修正；另現行條文污水處理「場」文字修正為「廠」。 

（四） 新增第二十條：園區之開發，應評估於園區內之環保設施用地規劃設

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減輕本市處理家戶一般廢棄物之負擔。 

（五） 新增第二十一條：開發單位應依循「2030 年溫室氣體減量 30%及 2050

年淨零排放」之目標，於開發、施工及營運時，規劃各階段碳中和或淨

零碳排之相關計畫。並依送審當時中央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最新減碳目

標辦理。 

（六） 新增第二十二條：開發基地位於本市市定、列冊及疑似考古遺址範圍

內，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非位於上述考古遺址範圍內，於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疑似考古遺

址價值者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並通知主管機關處理。 

二、 原新增訂之第二十條規定：「園區之開發，應評估於園區內之環保設施用

地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減輕本市處理家戶一般廢棄物之負

擔。」，考量本市負責審查及監督之園區開發環評案件規模為 30 公頃以下，

相較環保署負責審查及監督之園區開發環評案件規模動輒接近 100公頃仍

有規模及執行上之差異，又查廢棄物清理法第 32 條規定，已有園區應於

區內或區外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規定，且環保署於 111 年 7 月

28 日召開廢棄物清理法修正草案研商會議亦有檢討該條規定，爰本條擬刪

除不納入修訂。 

三、 原新增訂之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規定，做條次修正。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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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應承諾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第 87 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第九款 

開發單位應

於工區上、下

風處裝設可

偵測懸浮微

粒（PM）微型

感測器，並公

開 PM10 及

PM2.5 監測結

果，於空污季

（ 1 月至 4

月、10 月至

12月）時期若

有發佈空品

不良預報時，

應降低開挖

強度 50%，如

仍需進行大

量開挖及出

土作業需配

合調整灑水

頻率為每 2

小時 1 次，以

抑制揚塵。 

第五條第九款 

開發單位應

於工區上、下

風處裝設可

偵測懸浮微

粒（PM）微型

感測器，並公

開 PM10 及

PM2.5 監測結

果，於空污季

（ 1 月至 4

月、10 月至

12月）時期若

有發佈空品

不良預報時，

應降低開挖

強度 50%，如

仍需進行大

量開挖及出

土作業需配

合調整灑水

頻率為每 2

小時 1 次，以

抑制揚塵。 

第五條第九款 

開發單位應

於工區上、下

風處裝設可

偵測懸浮微

粒（PM）微型

感測器，並公

開 PM10 及

PM2.5 監測結

果，於空污季

（ 1 月至 4

月、10 月至

12月）時期若

有發佈空品

不良預報時，

應降低開挖

強度 50%，如

仍需進行大

量開挖及出

土作業需配

合調整灑水

頻率為 2 小

時/次，以抑

制揚塵。 

文字修正，2 小時

/次修正為每 2 小

時 1 次，避免誤

解。 

第十二條 

高樓建築及

新市區建設

環評開發案

件開發單位

應參照公寓

大廈管理條

例相關規定，

於成立管理

委員會及營

第十二條 

高樓建築及

新市區建設

環評開發案

件開發單位

應參照公寓

大廈管理條

例相關規定，

於成立管理

委員會及營

第十二條 

高樓建築環

評開發案件

開發單位應

參照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

相關規定，於

大樓成立管

理委員會及

營運期間完

增訂第十二條條

文「及新市區建

設」等文字，以擴

大適用範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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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第 87 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運期間完成

監測計畫後，

應向本局申

請變更管理

委員會為新

開發單位。 

運期間完成

監測計畫後，

應向本局申

請變更管理

委員會為新

開發單位。 

成監測計畫

後，應向本局

申請變更管

理委員會為

新開發單位。 

第十八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將區

內各廠商產

生之水肥併

入生活污水

專管收集，納

入區內聯合

廢（污）水處

理廠統一處

理；另園區內

污水處理廠

應評估設置

水肥投入口，

以協助處理

臺中市產生

之水肥。 

第十八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將區

內各廠商產

生之水肥併

入生活污水

專管收集，納

入區內聯合

廢（污）水處

理廠統一處

理；另園區內

污水處理廠

應評估設置

水肥投入口，

以協助處理

臺中市產生

之水肥。 

第十八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將區

內各廠商產

生之水肥併

入生活污水

專管收集，納

入區內聯合

廢（污）水處

理廠統一處

理；另園區內

污水處理場

應評估設置

水肥投入口，

以協助處理

臺中市產生

之水肥。 

本條文不予修正。

另現行條文污水

處理「場」文字修

正為「廠」。 

－ 第二十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於園

區內之環保

設施用地規

劃設置事業

廢棄物處理

設施，以減輕

本市處理家

戶一般廢棄

物之負擔。 

－ 本條文回歸廢棄

物清理法管制，擬

刪除不納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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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第 87 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開發單位應

依循「2030年

溫室氣體減

量 30% 及

2050 年淨零

排放」之目

標，於開發、

施工及營運

時，規劃各階

段碳中和或

淨零碳排之

相關計畫。並

依送審當時

中央主管機

關所規定之

最新減碳目

標辦理。 

第二十一條 

開發單位應

依循「2030年

溫室氣體減

量 30% 及

2050 年淨零

排放」之目

標，於開發、

施工及營運

時，規劃各階

段碳中和或

淨零碳排之

相關計畫。並

依送審當時

中央主管機

關所規定之

最新減碳目

標辦理。 

－ 本條新增。 

第二十一條 

開發基地位

於本市市定、

列冊及疑似

考古遺址範

圍內，應依文

化資產保存

法及考古遺

址監管保護

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非

位於上述考

古遺址範圍

內，於開發行

為進行中，發

現具疑似考

古遺址價值

者時，應即停

第二十二條 

開發基地位

於本市市定、

列冊及疑似

考古遺址範

圍內，應依文

化資產保存

法及考古遺

址監管保護

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非

位於上述考

古遺址範圍

內，於開發行

為進行中，發

現具疑似考

古遺址價值

者時，應即停

－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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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第 87 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止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

並通知主管

機關處理。 

止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

並通知主管

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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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應承諾事項（修） 

102 年 9 月 9 日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訂定 

106 年 12 月 22 日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9 次會議修訂 

108 年 10 月 9 日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63 次會議修訂 

110 年 10 月 7 日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82 次會議修訂 

一、 開發案件（無建築物之開發類型則免），應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41 條規定

取得相關綠建築標章，並朝有其他替代能源設施規劃。 

二、 開發案件應設置一定比例之再生能源，或使用天然氣等低碳能源設置汽電共生、汽冷熱

共生設備、區域供冷供熱系統等節能減碳措施。 

臺中市政府公告或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訂之用電需量在一定容量以上者，應規劃設

置太陽能光電等替代能源設施及節能設備。 

三、 開挖作業之外運土方應採土方不落地及無揚塵方式處理。 

四、 面臨路寬 10 公尺以上道路側邊外設置之圍籬，應採高 1.8 公尺以上且單側開口寬度不得

大於 8 公尺之連續式植栽綠圍籬，並應註明使用樹種及設置方式，且不得使用人造植栽。 

五、 開發案件施工中營建工地 PM10、PM2.5及總懸浮微粒（TSP）防制相關因應作為： 

(一) 開發單位應依「基地周邊洗掃街距離表」執行道路洗掃，並加強逸散性物料堆、裸

露地、車行路徑灑水頻率，每半日至少 2 次。 

基地周邊洗掃街距離表： 

總樓地板面積 洗掃街距離 備註 

25,000 平方公尺以下 

一、 施工期間道路認養洗掃每週

至少 3,000 公尺以上。 

二、 於開挖、出土及灌漿期間認

養洗掃每日至少 3,000 公尺

以上（可重複）。 
非屬高層建築之開發

類型，應比照本表總樓

地板面積 25,000（含）

平方公尺至 30,000 平

方公尺之洗掃街距離

辦理。 

25,000（含）平方公尺

至 30,000 平方公尺 

一、 施工期間道路認養洗掃每週

至少 4,000 公尺以上。 

二、 於開挖、出土及灌漿期間認

養洗掃每日至少 4,000 公尺

以上（可重複）。 

30,000（含）平方公尺

以上 

一、 施工期間道路認養洗掃每週

至少 5,000 公尺以上。 

二、 於開挖、出土及灌漿期間認

養洗掃每日至少 5,000 公尺

以上（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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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開挖、打樁等易造成揚塵作業，應於作業期間同步灑水減少揚塵。 

(三) 整地工程原則應採分期分區進行，除正在進行整地之範圍與行車動線區域外，裸露

地面及逸散性物料堆之覆蓋比例應達 90 %或綠化。 

(四) 開發單位應於洗掃街車輛加裝 GPS 追蹤系統及前後行車紀錄器，並將前述 GPS 定

位及前後行車紀錄影像即時公開於公開網站，俾利主管機關掌握 PM10、PM2.5 及總

懸浮微粒（TSP）監控情形，另相關紀錄檔案應保存 30 日備查。 

(五) 開發單位應於基地出入口處加裝攝影監視系統，以利監控相關車輛於洗車臺上清洗

輪胎之影像，亦可保全工地安全，相關監控即時影像應公開於公開網站，另影像檔

案應保存 30 日備查。 

(六) 相關洗掃街應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街道揚塵洗掃作業執行手冊及相關指引辦理。 

(七) 開發單位得考量規範進出工區之運輸柴油車輛優先使用四、五期車，以符合「交通

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並隨車出示環保機關核發之有效自主管理標章。另施工

機具應比照五期柴油車之排放標準，倘不符合規定之機具應加裝濾煙器。 

(八) 開發單位在取得市電沒有困難的情形下，得考量申請市電取代柴油發電機，以減少

燃油機具污染排放。 

(九) 開發單位應於工區上、下風處裝設可偵測懸浮微粒（PM）微型感測器，並公開 PM10

及 PM2.5監測結果，於空污季（1 月至 4 月、10 月至 12 月）時期若有發佈空品不良

預報時，應降低開挖強度 50 %，如仍需進行大量開挖及出土作業需配合調整灑水頻

率為每 2 小時 1 次，以抑制揚塵。 

六、 施工期間應以預鑄式污水處理或簡易廁所收集生活污水，且應經集水處理後再排放。 

七、 水溝蓋應覆蓋濾網，並維持水溝蓋及水溝暢通且濾網應定期更換。 

八、 於開挖及出土期間，應每月辦理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及交通等項目各 1 次環境監測。 

九、 施工期間應定期疏通工地周圍之排水溝，並於完工時應再確實疏通，疏通工作應有照片

及記錄供查。 

十、 施工期間若有工地周界道路破損之情形，應負責修補，以維護行人、車輛之安全及市容

之美觀。 

十一、 開發案件於施工期間之地下水抽水後再利用應設置臨時水塔，並提供附近居民、公共

設施及工地所需之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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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臨時水塔容量表： 

地下水總抽取量 設置臨時水塔容量 備註 

100 萬噸以下 至少 5 噸至 10 噸 － 

100 萬噸至 150 萬噸 至少 10 噸以上 － 

150 萬噸以上 至少 15 噸以上 － 

前項之開發單位應同意將工地點井之地下水，優先提供由臺中市政府媒合自來水

事業或特定人使用，或開放由不特定第三人取用。 

十二、 高樓建築及新市區建設環評開發案件開發單位應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於

成立管理委員會及營運期間完成監測計畫後，應向本局申請變更管理委員會為新開發

單位。 

十三、 本局公告前五十大空氣污染物排放源，應加強研提空污季時（1 月至 4 月、10 月至 12

月），可增加執行之減量措施或排放量抵減措施（如補助益菌肥或辦理稻草收購等）。 

十四、 應於依規設置之停車場或停車空間規劃設置電動車輛充電設施或預留設置所需之電力

管線，並劃設低碳停車格位。 

十五、 開發行為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應包含 PM10、PM2.5及總懸浮微粒（TSP）等項目，並應

視個案開發性質將惡臭污染物及有害空氣污染物（PAHs、重金屬及戴奧辛類）納入環

境監測計畫。 

十六、 高樓建築之開發行為應導入風道規劃，以降低熱島效應。 

十七、 位於山坡地之開發行為，且未涉及雜項執照併同建造執照申請者，於施工期間及營運

期間，應監測及維護已完工之水土保持設施。 

十八、 園區之開發應評估將區內各廠商產生之水肥併入生活污水專管收集，納入區內聯合廢

（污）水處理廠統一處理；另園區內污水處理廠應評估設置水肥投入口，以協助處理

臺中市產生之水肥。 

十九、 建築物如規劃使用玻璃帷幕外牆，應評估產生之反（眩）光現象，並提出具體因應措

施、對策。 

二十、 開發單位應依循「2030 年溫室氣體減量 30%及 2050 年淨零排放」之目標，於開發、

施工及營運時，規劃各階段碳中和或淨零碳排之相關計畫。並依送審當時中央主管機

關所規定之最新減碳目標辦理。 

二十一、 開發基地位於本市市定、列冊及疑似考古遺址範圍內，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考古遺

址監管保護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非位於上述考古遺址範圍內，於開發行為進行中，

發現具疑似考古遺址價值者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並通知主管機關處理。 


